
酒后不听他人劝 强行驾车酿惨剧
法院经审理查明，宋某于2015年5月19日晚10时许，醉酒

后驾驶轻型厢式货车搭载黎某、刘某沿顺义区顺平路由西向东
行驶至行宫路口西侧时，在明知前方同车道内有车辆减速待停
的情况下，不顾同车人的提醒和阻止，仍沿该车道驾车以每小
时63.9至76.7公里的速度撞向前方被害人张某驾驶的白色起
亚轿车，导致该车又与前方被害人贾某驾驶的黑色凌志轿车相
撞，致使起亚轿车中的3名乘客当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仅1岁
大的幼儿。此外，还致使张某受伤，车辆毁损。事后经检验，宋
某血液中酒精含量为每百毫升257.7毫克。

宋某现年33岁，案发前在顺义一家物流公司工作，同车的
黎某、刘某是其同事，而3名遇难者分别为起亚司机张某的婆
婆、丈夫和儿子。

拒不认罪乱辩解 同事作证戳谎言
本案开庭时，宋某否认了检方指控。他在庭上辩称，事发

前他与黎某、刘某一起吃饭到天黑，期间自己喝了约 4 瓶啤
酒。宋某庭上说，当时他人是清醒的，完全能够控制自己。上
了车后，他发现旁边一辆车上有枪支，便打了“110”报警。后他
驾车调头追赶涉枪车，当其发现前面有车的时候，认为前车能
顺利通过红绿灯，就没有踩刹车。宋某说，就在这时，黎某拽他

的方向盘，还把他的眼镜、手机都碰掉了，同时黎某还伸脚过来
把他的脚从油门上踢过去，但黎某并没有去踩刹车，他也没法
踩刹车了。

与前车发生碰撞后，他称自己记不起来事情了。“我不清楚
怎么下的车，再清醒时，头已经被简单包扎了，我听见有人报
警，就在原地等候。总之，我不知道前方车辆减速待停，也没有
故意撞击前方车辆。”

鉴于宋某当庭辩解，法庭决定通过网络视频对身在哈尔滨
的黎某进行询问。黎某作证称，当时宋某喝完酒，他劝宋打车
回去，不过宋并不听他的话，非得开车回去。黎某说，上车后因
为担心，他还与宋某抢夺过一阵车钥匙，可他压根就没看见过
宋某所说带着枪的车。“他喝多了，完全是酒后发疯状态。”

当庭辩解不采信 法院一审判死缓
法院经审理认为，宋某在公安机关多次供述均称，案发时

其处于醉酒状态，不清楚案发经过，同车人黎某、刘某的证言也
证明宋某酒后报警称发现持枪劫匪并驾车追赶系醉酒后行为，
案发后民警对其进行呼气式酒精测试，显示其酒精含量高达每
百毫升 493 毫克，血检显示其血液中酒精含量高达每百毫升
257.7毫克，这些证据均与其当庭辩称酒后清醒、完全能够控制
自己相矛盾。

其次，案发后宋某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多次供述，均未提

到黎某有干扰其驾车的行为，同车目击证人刘某也未提及此情
节，宋某当庭辩称有此情节，但无法给出合理解释，且经当庭对
质，黎某予以否认。法院认为，作为理性成年人，且与黎某无其
他利害关系的情况下，宋某没有为黎某隐瞒的必要。

综合其他证据，法院认为宋某当庭供述和辩解与在案其他
证据相冲突，且与事实不符，不予采信。

法院认为，宋某醉酒后不顾同车人劝阻，驾驶机动车在公
共交通道路上故意撞击他人驾驶的车辆，危害公共安全，致3
人死亡、1人轻伤，并造成他人财产损失的后果，其行为已构成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犯罪性质恶劣，后果特别严重，社
会危害性极大。故此，法院一审判处宋某死刑，缓期2年执行，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醉驾撞死三人 却辩称为追赶“持枪”车辆
被告人因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判死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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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网找工作，交完8笔钱立马被拉黑

2016年10月24日，家住海门市的赵某在赶集网上看到一则淘宝网
招聘客服、打字员的信息。忙着找工作的赵某根据该信息提供的联系方
式，加入了用于应聘的QQ群。之后，对方让赵某与负责招聘工作的人
事部联系。赵某一一照做，随即进入一个招聘群，群主昵称是“念旧”，自
称人事部主管。

赵某并未觉得有何异常，积极向“念旧”咨询有关招聘的事项。“念
旧”也热情地向赵某讲解工作性质，并声称赵某应聘的工作是由北京
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承办，抱着对客户负责的态度，公司要对所有参
与应聘的人员收取保证金。赵某立即到网上核查该科技公司资质，发
现这家公司是一家比较正规的公司，依据以往的应聘经验，交保证金
似乎也无可厚非。于是，赵某就按照“念旧”的指示，与一个昵称为“大
丹”的工作人员取得了联系。

赵某没想到，她就此掉进了一个不断要求交纳费用的大坑：保证
金、工号费、培训费、任务押金……不知不觉中，赵某先后支付了8

笔费用，合计2146元。每一笔都似乎“合情合理”，且数额也就
一两百元，最重要的是公司承诺，费用会在赵某正式开始工

作后全额退还。
谁知，最后一笔钱交纳成功后，赵某被彻底拉黑。

被害人报案
特大诈骗团伙浮出水面

2016年10月25日，接到赵某的报案后，海门市
城南派出所于次日立案侦查，最终锁定一个以李宏
贵为首的专业网络诈骗团伙。今年2月10日，海门
市公安局成立办案组。3月8日，该案被列为全国
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专项行动第四批
挂牌案件重点督办。

3月24日，办案组民警在湖北武汉、大悟，山西临
汾，四川眉山等地，先后抓获犯罪嫌疑人李宏贵、张小

强、郑听听、刘晨、张思凤、张雪、李韦、李宏彦、范小君、
张明、张林泽。4月24日，海门市公安局将此案中第一

批被刑事拘留的9名犯罪嫌疑人向海门市检察院提请批
准逮捕。

5月1日，海门市检察院对首批报捕的张思凤、张小强、
张雪等9名犯罪嫌疑人全部以涉嫌诈骗罪批准逮捕；5月9日，

对第二批被刑事拘留的李宏贵、郑听听、刘晨3名犯罪嫌疑人也以
涉嫌诈骗罪批准逮捕。

海门市检察院案件承办人告诉记者，根据所掌握的情况，像赵某
这样的被害人有很多，公安机关现已查明并做好笔录的就有70余人，
犯罪团伙核心成员20余名，已查实的涉案金额超过1700万元。

诈骗团伙公司化运作，被查后竟打包“转卖”

经查，2016年7月至今年2月间，犯罪嫌疑人李宏贵组织人员成立
“淘商团”实施网络诈骗活动，该团伙由团长、财务、外宣、客服、培训主
管、考核等人员组成。

诈骗团伙按公司方式运营，成员分工十分明确：李宏贵为团长，负
责对整个团队进行管理、指挥；犯罪嫌疑人郑听听、刘晨等人负责对外
宣传，在58同城、赶集网等网站发布虚假的招聘信息，并负责将求职者
拉进该团伙的QQ群；张某（已被刑拘）、陈某（已被刑拘）等人为客服，
以收取会员费、工号费、保证金等名义对被害人实施诈骗；张明、张林
泽等人则担任培训老师，以收取培训费、任务押金、退还保证金等名义
骗取求职者财物；虞某某（被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检察院批准逮捕）为
客服主管，杨某（怀孕中，已被取保候审）为培训主管，负责对客服等进
行管理，并对被骗的人数及金额进行统计、制表；张思凤、张雪则负责
收取和汇总诈骗所得，并按照不同的比例分配给外宣、客服等人。

听闻有“下线”被抓的消息，今年2月，李宏贵以40万元的价格将
该团伙整体转卖给了湖北省大悟县人张小强。张小强接手“淘商团”
后，将团队名称更改为“创业团”，并以相同的诈骗手段继续在网上对
求职者进行诈骗，直至3月24日被抓获归案。

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办案检察官提醒，当前，网络招聘信息鱼龙混杂，虚假招工信息层

出不穷，求职者一定要保持清醒头脑，遇到先期让交钱的要加倍防
范。一旦遇到诈骗分子，应立即报警，并注意留存相关证据，以便警方
及时破案。

《北京晨报》

男子宋某醉酒后不顾他人劝阻，强行驾驶货车上路，故意撞向一辆减速待停的轿车，导致车内
3人死亡1人受伤。庭上宋某不认罪，一再辩称案发时他脑子清醒，还称是为了追赶“持枪”车辆才
引发的事故。记者近日获悉，因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宋某被北京市三中院一审判处死
刑，缓期2年执行。

应聘时交这个费那个费，交完就被拉黑
诈骗团伙听说被查，竟整体“转卖”后继续行骗

《检察日报》

一伙人利用58
同城、赶集网等网
站发布虚假招聘信
息，以收取会员费、
工号费、培训费、保
证金等名义大肆诈
骗。日前，江苏省
海门市检察院以涉
嫌诈骗罪对这起特
大网络诈骗案中的
12名犯罪嫌疑人批
准逮捕。


